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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518号8座2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夏南先生（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2 人，代表股份 53,938,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7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36,929,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8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人，代表股份17,00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9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7人，代表股份 17,445,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62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436,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6 人，代表股份 17,008,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930％。
3、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列席和见证了本

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反对3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6％；反对3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3％；反对33,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1％；反对3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7％；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0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8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3％；反对3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3％；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0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3％；反对39,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6％；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0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0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1％；反对33,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5％；反对3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7％；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0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7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2％；反对33,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0％；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5％；反对3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7％；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本议案夏青、上海赛赛投资有限公司、陈平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回避表决股
数为36,429,000股，本议案获得通过。

6.00关于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8％；反对3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7％；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00％；反对3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3％；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张小龙、余蕾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公告编号：2026-013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396号福建能源石化大厦3A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1
139,008,364
30.33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王振兴董事长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郑建新先生、黄明耀先生因公务请假。3名独立董事均列

席了会议。
2、董事会秘书陈胜祥先生列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706,746
比例（%）
99.7830

反对
票数

252,798
比例（%）
0.1818

弃权
票数
48,820

比例（%）
0.0352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700,806
比例（%）
99.7787

反对
票数

265,938
比例（%）
0.1913

弃权
票数
41,620

比例（%）
0.03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融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683,846
比例（%）
99.7665

反对
票数

260,398
比例（%）
0.1873

弃权
票数
64,120

比例（%）
0.0462

4、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融资担保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666,046
比例（%）
99.7537

反对
票数

272,498
比例（%）
0.1960

弃权
票数
69,820

比例（%）
0.0503

5、议案名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规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639,306
比例（%）
99.7345

反对
票数

284,898
比例（%）
0.2049

弃权
票数
84,160

比例（%）
0.0606

6、议案名称：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641,906
比例（%）
99.7363

反对
票数

282,198
比例（%）
0.2030

弃权
票数
84,260

比例（%）
0.0607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以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
方案》。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5
6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6年度融资担保计划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规定

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同意

票数

6,805,099
6,770,339
6,743,599
6,746,199

比例（%）

95.6759
95.1871
94.8112
94.8478

票数

265,938
272,498
284,898
282,198

反对

比例（%）

3.7389
3.8311
4.0055
3.9675

弃权

票数

41,620
69,820
84,160
84,260

比例（%）

0.5852
0.9818
1.1833
1.1847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

半数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新颖、陈宓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511 证券简称：德福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2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剔除已回购股份 2,747,296.00股后的 627,574,70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现金红利62,757,470.4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送
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
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故本次分派方案未以公司现有总股本为分配基数。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按公司现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以及据此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相关参数
和公式计算如下：按公司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含税)=实际现
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公司回购专户已回购股份)×10=62,757,470.40÷630,322,000×10=0.995641元
(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95641。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公司拟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总股本 630,322,000股剔除回购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2,

747,296股后的总股本 627,574,7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人民币（含
税），共分配现金红利62,757,470.4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或管理层指定人员具体执行上述利润分
配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此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会通过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2,747,296.00股后的

627,574,70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5日
除权除息日：2026年5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6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3*****762
08*****759
02*****328
08*****611
03*****842

股东名称
马科

甘肃拓阵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马德福

九江富和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罗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 18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 25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范帆
联系电话：0792-8262176
联系传真：0792-8174195
电子邮箱：SAD@jjdefu.com
联系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汽车工业园顺意路 15号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2026-036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设立信托计划处置部分债权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设立信托计划的基本情况
因前期逾期担保债务事项，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广厦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合计代偿约6.12亿元，其中约2.15亿元对应债权公司已将该债权转让至东阳市
金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剩余约3.97亿元公司拟通过委托信托公司分阶段设立服务信托计划加
快债权回收进度，首期拟将持有的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应约2亿元债权作为信托财产交付信托
公司设立服务信托，从而持有信托收益权，由具有催收能力的第三方机构负责具体清收工作，由信托
公司提供财产保管、执行监督、清算分配等服务，并将清收回款作为信托收益分配给公司。上述设立
信托计划事项已于2026年4月21日经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9）。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出具的《浙商金汇东望1号

服务信托成立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浙商金汇东望1号服务信托”（以下简称“本信托”）首期收到委托人交付的对债务人的债权及

其附属、从属权利，对应的信托规模为20,026.74万元（人民币，下同），已符合信托文件约定的成立条
件，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宣布本信托于2026年5月15日正式成立。

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本信托项下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为委托人依据编号为2025浙0783民
初6125号的生效《民事调解书》及其他任何有效的法律文书，对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从属权
利，本信托的总规模为40,000万元，具体以实际交付为准。本信托预计存续期限为不超过36个月，
自本信托成立之日起计算，可提前终止，具体以信托公司的通知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方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理性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291 证券简称：联合水务 公告编号：2026-025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不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遵义路100号虹桥南丰城B座36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
340,529,931
80.46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俞伟景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许行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503,531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26,400

比例（%）
0.007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503,631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26,300

比例（%）
0.007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3.01 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连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503,631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25,9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2

3.02 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潘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503,631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25,9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2

3.03 议案名称：《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江启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503,531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26,0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503,531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26,0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498,331
比例（%）
99.9907

反对
票数
31,200

比例（%）
0.0091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199,431
比例（%）
99.9029

反对
票数

322,300
比例（%）
0.0946

弃权
票数
8,200

比例（%）
0.002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503,531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26,0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2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501,631
比例（%）
99.9916

反对
票数
25,900

比例（%）
0.0076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08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05,589
比例（%）
99.7935

反对
票数
51,400

比例（%）
0.1972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93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0,476,231
比例（%）
99.9842

反对
票数
53,300

比例（%）
0.0156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2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
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329,203,533
8,440,712
2,859,286

443,500

2,415,78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0851

94.3817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26,000

26,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9009

5.533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400

400

0

比例
（%）

0.0000
0.0000
0.0140

0.0853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
度薪酬情况及 2026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299,998

10,995,898

11,299,998

676,000

11,272,698

比例（%）

99.7669

97.0820

99.7669

92.6281

99.5258

反对

票数

26,000

322,300

26,000

51,400

53,300

比例（%）

0.2295

2.8455

0.2295

7.0430

0.4705

弃权

票数

400

8,200

400

2,400

400

比例
（%）

0.0036

0.0725

0.0036

0.3289

0.003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6、1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审议通

过。本次审议的议案1-5、7-9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1/2以上审议
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4、6、7、9、10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联合水务（亚洲）有限公司、上海衡联辨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衡申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衡泰辨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衡通辨思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次股东会议案9已回避表决，涉及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314,470,542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涵、刘璐婷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

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31 证券简称：锋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0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上无否决、修改或增加新提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19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2026年 5月 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永盛路99号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一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董剑刚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73人，代表股份116,107,96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3.13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19,677,116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1人，代表股份96,430,846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319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70人，代表股份2,450,94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0人，代表股份2,450,940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7 %。

（二）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23,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07%；反对1,961,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4%；弃权23,1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6,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263%；反对 1,96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305%；弃权23,1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31%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18,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62%；反对1,978,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7%；弃权11,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1,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101%；反对 1,97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078%；弃权11,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1%。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2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59%；反对1,966,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9%；弃权11,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2,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711%；反对 1,96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468%；弃权11,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1%。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1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75%；反对1,975,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6%；弃权12,6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2,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8754%；反对 1,97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099%；弃权12,6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7%。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14,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828%；反对1,981,71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68%；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7,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6510%；反对 1,981,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553%；弃权1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7%。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34,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00%；反对1,962,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9%；弃权11,7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7,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670%；反对 1,96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550%；弃权11,7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34,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00%；反对1,962,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98%；弃权11,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7,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670%；反对 1,96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509%；弃权11,8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1%。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32,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85%；反对1,963,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14%；弃权11,7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75,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935%；反对 1,96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284%；弃权11,7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26,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931%；反对1,970,61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2%；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69,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406%；反对 1,970,6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025%；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70%。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泽骏、王伟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6-020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的总

股本230,4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002,180股后的总股本225,397,8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 2.0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 45,079,564.00元，共计分配利润金额为 45,079,564.00元。
2025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按总股
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10/总股本（含回购股份）45,079,564.00元*10/230,400,
000股=1.956578元（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
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
以0.1956578元/股计算，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56578元/
股。

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230,400,000股剔除已

回购股份 5,002,180股后的总股本 225,397,8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2.00元（含
税），派发现金股利45,079,564.00元，共计分配利润金额为45,079,564.00元。2025年度不送红股，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分配。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5,002,180.00股后的

225,397,8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057
08*****807

股东名称

亿泽控股有限公司

潮州南天彩云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 5月 19日至登记日：2026年 5月 26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30,400,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002,180

股后的总股本225,397,8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2.0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45,
079,564.00元，共计分配利润金额为45,079,564.00元。2025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
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按总股
本折算每 10股现金分红=实际现金分红总额*10/总股本（含回购股份）45,079,564.00元*10/230,400,
000股=1.956578元（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数，
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
以0.1956578元/股计算，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56578元/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社区大富工业区 10号深圳市新宏泽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夏明珠
咨询电话：0755-23498707
传真电话：0755-8291016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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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逝世、股份
完成司法继承过户暨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
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郑庆祥先生因病逝世，其生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2,0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07%。郑庆祥先生法定继承人已就继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案件已经金平区法
院调解结案并出具《民事调解书》，相关股份已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司法继承过户。

● 郑庆祥先生生前受让的公司股份涉及尚未支付的股份转让款余额2.5698亿元，相关诉讼原告
主张该笔款项属于被继承人遗留债务，要求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 本次司法继承股份的受让人郑煜东、郑煜方同为原持股5%以上股东郑庆祥的婚生子，自股份
完成过户之日起法定推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任何一方均应遵守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本公司股份。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获悉，持股 5%以上股东郑庆祥先生因病逝
世，其生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7%。郑庆祥先生法定继承人已
就继承纠纷提起民事诉讼，目前案件已经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平区法院”）调
解结案并出具《民事调解书》，相关股份已于2026年5月15日完成司法继承过户，致使继承人郑煜东、
郑煜方法定推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且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并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细内容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郑煜东

郑煜方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R不适用

□
R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本次司法继承股份的受让人郑煜东、郑煜方同为原持股5%以上股东郑庆祥的婚生子，自股份完
成过户之日起法定推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郑煜东

郑煜方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0

0

-

变动前比例
（%）

0

0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1,100

1,100

2,200

变动后比例
（%）

2.54

2.54

5.07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司法继承
（非交易过户）_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司法继承
（非交易过户）_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05/15

2026/05/15

-

资金来源（仅增持填
写）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借款 □
其他：非交易过户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借款 □
其他：非交易过户

-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股份继承纠纷诉讼情况

公司股东郑庆祥先生逝世后，其生前持有的2,200万股公司股份（占总股本5.07%）继承事宜已经
金平区法院调解结案并出具《民事调解书》。根据金平区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26)粤0511民
初2024号）：郑庆祥先生的配偶张穆女士自愿放弃股份继承权，上述股份由其子郑煜东、郑煜方双方
各自继承 1,100万股；同时，郑庆祥先生生前因受让该笔股份尚欠邦领国际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2.5698亿元的债务，亦由郑煜东、郑煜方双方各自承担50%。

（二）受让方应遵守减持相关规定
本次司法继承股份的受让人郑煜东、郑煜方同为原持股5%以上股东郑庆祥的婚生子，自股份完

成过户之日起法定推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任何一方减持本公司股份，均应遵守持股5%以上股东股
份减持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大股东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
减持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事项系公司股东层面的个人继承纠纷及债务纠纷，不影响公司当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亦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